	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職員離（調）職程序單

	離職人簽章
	服務單位
	職    稱
	編    號
	離職日期
	離職原因

	
	
	
	
	
	

	會辦單位
	意見或簽章

	原單位業務移交
	當事人移交程序已完成，移交清冊留單位內備查。
(主管請確實監督完成移交作業後始得核章)

	教務處
	

	學務處
	

	研究發展處
	(本欄位於教師離職時適用之，其他職員離職程序免會)

	圖書館
	

	電算中心
	

	員生消費合作社
	

	總務處
	出納組
	

	
	事務組
	

	
	保管組
	(離職前，請先完成保管財物之移交手續。)  保管人/單位財產管理人帳號

停用日期：

	
	文書組
	提醒：離職前，請先確認所有經辦公文：1.辦結公文(含紙本公文)均已歸檔完竣。2.未辦結公文及所有歸檔公文已確認「接受人」並填妥「公文移交申請單」(總務處＞文書組＞表單下載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檔管人員：(運用電子公文系統檢核無誤始可簽章
	公文帳號停用日期：

	
	總務長
	

	主計室
	

	人事室
	       （職名章繳回、職員證繳回、請假卡繳回、輔建、休假旅遊補助）

	校長
	

	附註
	一、遇有調職、辭職、留職停薪、退休及資遣等情事，應辦理離職手續。
二、離職人員簽奉校長核准離職後，應即辦理交代或移交，並持本單送有關單位會章，繳回公物、證件、文書檔案及核退超支薪俸後，再向人事室辦理「離職證明書」，始完成離職手續。

三、公文帳號停用及移交事項，離職(調)人員務必填寫。

	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 


